
云南省公安厅文件

云公治 (2017J 193 号

云南省公安厅关于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

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

常住人口落户城镇的通知

各州、市公安局:

2017 年 7 月 27 日， ((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
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方案的通知)) (云政办发

(2017J 84 号，以下简称《方案)) )正式印发，为认真贯彻落实

《方案》精神，全面深化我省户籍制度改革，促进在城镇稳定就

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，实现 2020 年全省户籍
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0% 的目标。省厅决定，全面放开全省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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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和建制镇落户限制，调整放宽昆明市主城区户口迁移政策，

切实解决重点群体在城镇地区落户限制。

一、全面放开人才、学生等重点群体落户限制

(一〉放开全省城镇地区人才落户限制

全日制国民教育系列普通高等学校、中等专业学校、技工院

校毕业人员，留学归国人员，以及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

初级技工以上资格的人员，可以在实际居住的城镇地区先落户后

择业，将户口登记在居住地的社区集体户。提交以下材料:

(1) 书面申请、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;

(2) 全日制国民教育系列普通高等学校、中等专业学校、技

工院校毕业证书，或者经教育部门认证的国外、境外等同于中专

以上院校的学历或学位证书，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

初级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、初级技工以上职业资格证书;

(3) 社区民警调查意见。

(二)放开学生升学进入城镇的户口迁移条件

凡经过国家统一考试招录，被我省全日制国民教育系列普通

高等学校、中等专业学校、技工院校正式录取的学生(含农村学

生)，入学(转学)时可根据本人意愿选择将户口迁移至就读学

校所在地或保留在原籍地。对于学校所在地为城镇地区(含昆明

市主城区)且未设学生集体户的，可以根据本人意愿将常住户口

迁至学校所在地的社区集体户。提交以下材料:

(1) 书面申请、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;

。



(2) 录取通知书或学校学籍证明;

(3) 学校集体户管理部门意见或者社区民警调查意见;

(4) 户口迁移证〈入学、转学前为外省户籍学生) ;

云南户籍学生不需要提供第 (4) 项。未办理户籍迁移的学

生，学校所在地派出所要将其纳入流动人口登记管理，本人可根

据需要办理居住证。

(三〉实行来去自由的大中专毕业生落户政策

全日制国民教育系列普通高等学校、中等专业学校、技工院

校应届毕业生，以及毕业后户口托管在学校、就业指导中心等集

体户的往届毕业生，可根据本人意愿和实际情况，将户口迁移至

省内的入学前原籍地〈含乡村)、父母现户口所在地、就业单位

或社区集体户。

1. 申请将户口迁移至入学前原籍地〈含乡村〉、父母现户口
所在地的，提交以下材料:

(1) 书面申请、居民身份证、迁入地居民户口簿;

(2) 毕业证;

(3) 就业报到〈登记〉证;

(4) 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材料;

(5) 不动产权证明文件〈房屋所有权证〉或者经住建部门网

签备案的合法购房合同、交款发票，或者回迁安置协议、回迁安

置选房交房确认书;

(6)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、宅基地使用权证或者县级以上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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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提供的土地、宅基地权属证础;

迁入地城乡分类属性为城镇的.不提供第 (6) 项材料;迁

入地城乡分类属性为乡村的.不提供第 (5) 项材料;户口托管

在学校、就业指导中心等集体户的往届毕业生，可不提供第 (3)

项材料。

2. 申请将户口迁移至就业单位集体户、就业地社区集体户

的，提交以下材料:

(1) 书面申请、居民身份证:

(2) 毕业证;

(3) 就业报到(登记) -üt;

(4) 单位接收证明;

(5) 社区民警调查意见。

迁入就业单位集体户的，不提供第 (5) 项材料;户口托管

在学校、就业指导中心等集体户的往届毕业生，可不提供第 (3)

项材料。

3. 调整省内学生升学、毕业的户口迁移办法

省内全日制国民教育系列普通高等学校、中等专业学校、技

工院校的学生在升学、转学、毕业时，可根据本人申请在拟迁入

地直接办理省内户口网上迁移，不再开具纸质户口迁移证。在公

安部未明确相关政策前，跨省迁移的学生户口仍按照原规定办理。

二、全面放开中小城市和建制镇城镇地区落户限制

(一)放开自住合法稳定住所落户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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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放开取得产权的自住合法稳定住所落户条件

在城镇地区自住合法稳定住所已取得产权证明文件并实际居

住的，房屋产权人及共同居住的配偶、子女、父母(含配偶父

母)、(外)孙子女、(外)祖父母(含配偶(外)祖父母) ，可以

申请在自住合法稳定住所登记常住户口。提交以下材料:

(1) 书面申请(申请本人落户时为本人书面申请，申请本人

及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落户时为共同书面申请。以下同)、居民

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;

(2) 不动产权证明文件〈房屋所有权证) ;

(3) 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材料;

(4) 社区民警调查意见。

2. 放开未取得产权的自住合法稳定住所落户条件

在城镇地区自住合法稳定住所未取得产权证明文件并实际居

住的，房屋合法拥有人及共同居住的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〈含配偶

父母〉、(外)孙子女、(外〉祖父母(含配偶(外〉祖父母) ，可

在未取得产权的自住合法稳定住所申请登记常住户口。提交以下

材料:

(1) 书面申请、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;

(2) 经住建部门网签备案的合法购房合同、交款发票或者回

迁安置协议、回迁安置选房交房确认书;

(3) 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材料;

(4) 社区民警调查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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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房合同不能查验是否网签各案的，需提供住建部门出具的

合同登记备案表。

3. 放开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自住合法稳定住所落户条件
在城镇地区通过合法方式拥有的自住合法稳定住所实际居

住，房屋所有权人(或合法拥有人)本人不愿意迁移户口的，其

户口登记在城乡分类属性为乡村地区的配偶、子女、父母(含配

偶父母) ，可在该实际居住的商品住宅申请登记常住户口。由房

屋所有权人(或合法拥有人)申请，经公安机关查询确认迁移人

户口登记地城乡分类属性为乡村地区后受理。提交以下材料:

(1) 书面申请、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;

(2) 不动产权证明文件(房屋所有权证)或者经住建部门网

签备案的合法购房合同、交款发票，或者回迁安置协议、回迁安

置选房交房确认书;

(3) 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材料;

(4) 社区民警调查意见。

购房合同不能查验是否网签备案的，需提供住建部门出具的

合同登记备案表;房屋所有权人(或合法拥有人)申请其户口登

记在乡村地区的未成年子女在其城镇地区自住合法稳定住所单独

立户的，公安机关应当给予办理，但必须登记落户未成年人的监

护人、父(母)亲信息和联系电话。

(二〉放开租赁合法稳定住所落户限制

1. 放开在租赁合法稳定住所落户条件
C



在城镇地区租赁合法稳定住所实际居住并征得所租房屋产权

人同意，且公安机关已登记租房信息的，本人及共同居住的配

偶、未成年子女、父母(含配偶父母) ，可以申请将户口登记在

实际居住的租赁合法稳定住所。提供以下材料:

(1) 书面申请、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;

(2) 不动产权证明文件〈房屋所有权证〉或者经住建部门网

签备案的合法购房合同、交款发票，或者回迁安置协议、回迁安

置选房交房确认书;

(3) 房屋产权人同意落户证明;

(4) 房屋产权人与租赁人签订的租房协议(合同〉、住建部

门租赁登记备案证明，或者公共租赁住房的租赁合同或租赁契

约;

(5) 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材料;

(6) 社区民警调查意见。

租赁合法稳定住所，是指通过合法租赁方式(房屋产权人与

租赁人签订经住建部门租赁登记备案的租房合同或协议〉居住在

具备合法产权且有独立门楼牌地址的租赁性质配套住宅，包括出

租的商品住房、公共租赁住房(含公租房、廉租房) ;在租赁合

法稳定住所落户必须符合一户一址原则，以合租、分租等形式同

时出租多个家庭或个人的房屋，以及已登记其他家庭常住人口户

籍信息的房屋不能办理租赁合法稳定住所落户。

2. 放开租赁住房所在地的社区集体(家庭〉户口落户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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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城镇地区租赁合法稳定住所实际居住且公安机关登记祖房

信息的，本人及共同居住的配偶、未成年子女、父母(含配偶父

母)，可以申请将户口登记在租赁住房所在地社区。提供以下材

料:

(1) 书面申请、居民户 J 簿、居民身份证;

(2) 房屋产权人与租赁人签订的合法租房协议(合同) ，或

者公共租赁住房的租赁合同或租赁契约;

(3) 社区民警调查意见�

(4) 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材料

申请本人落户的.登记对社 iX 集体户;申请本人及共同居住

的配偶、未成年子女、父母(含配偶父母)落户的，登记为社区

家庭户;在租赁住房所在地社区集体(家庭)登记户口的，必须

登记迁移人的实际住址和联系方 γ、。

3. 放开直管公房、单位公房落户条件
城镇地区实际居住在直营公房、单位〈部队)公房的，本人

及其共同居住的配偶、未成年子走，父母(含配偶父母)可以在

直管公房、单位(部队)公房申请登记常住户口。提交以下材

料:

(1) 书面申请、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;

(2) 住建部门出具的直管公房权属证明文件、分配给居民居

住的证明，或者单位(部队)房管部门出具的单位公房权属证明

文件、房屋分配给职工居住的证明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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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材料;

(4) 社区民警调查意见。

公房指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并取得合法产权的配套性住宅。其中，

直管公房是指由住建部门管理并分配给居民长期居住的固有配套性

住宅。单位(部队〉公房是指由单位(部队)管理并分配给职工长

期居住的集体所有配套性住宅〈不含小产权房、集体宿舍)。

(三〉放开合法稳定就业落户限制

在城镇地区合法稳定就业但未达到合法稳定住所(含租赁〉

落户条件的，可在就业单位集体户或就业地社区集体户申请登记

常住户口。提交以下材料:

(1) 书面申请、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;

(2) 经人社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书、公务员录用批复(登记

表〉、事业单位聘用批复〈登记表)、组织(人社〉部门的工作调

令、人才交流中心出具的调整调令、中央驻滇直属单位的内部调

令、法人为迁移人的工商营业执照、纳税证明或者银行流水帐单

等其中之一的证明材料;

(3) 单位集体户管理部门意见，或者社区民警调查意见。

办理合法稳定就业落户，必须在人口信息系统中登记迁移人

的本市(县〉其他住址和联系方式。

三、调整放宽昆明市主城区落户限制

〈一)放宽昆明市主城四区自住合法稳定住所落户限制

1. 放宽昆明市主城四区取得产权的自住合法稳定住所落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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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

在昆明市主城四区(五 J 区、盆龙区、官渡区、西山区.下

同)取得产权的自住合法稳 fr 住所实际居住的，房屋产权人可以

在实际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 μ口 C 房屋产权人在昆明市缴纳基本

养老保险的，本人及共同居仁的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和父母(含配

偶父母)可以在实际居住地 h 请字记常住户口，不受住房面积限

制。提交以下材料:

(1) 书面申请、居民户~ 1 簿、居民身份证;

(2) 不动产权证明文件 i 房所有权证) ;

(3) 房屋产权人在昆明「口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证明;

(4) 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才 1 料

(5) 社区民警调查意见

申请房屋产权人登记常主户 ~1的，提供第 (1) 、 (2) 项材

料。申请房屋产权人及其共司居住的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和父母

(含配偶父母)落户时‘还需要提运第 (3) 、 (4) 项材料。

2. 放宽昆明市主城四区的未取得产权的自住合法稳定住所

落户条件

在昆明市主城四区未取得产村的自住合法稳定住所实际居住

的，房屋合法拥有人可以在手际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。房屋

合法拥有人在昆明市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，可以申请本人及共同

居住的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和父母(含配偶父母)落户，不受住房

面积限制。提交以下材料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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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书面申请、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;

(2) 经住建部门网签备案的合法购房合同、交款发票或者回

迁安置协议、回迁安置选房交房确认书;

(3) 房屋合法拥有人在昆明市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证明;

(4) 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材料;

(5) 社区民警调查意见。

申请房屋合法拥有人登记常住户口的，提供第 (1) 、 (2) 项

材料;申请房屋合法拥有人及其共同居住的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和

父母(含配偶父母〉落户时，还需要提交第 (3) 、 (4) 项材料;

购房合同不能查验是否网签备案的，需提供住建部门出具的合同

登记备案表。

〈二〉放宽昆明市主城四区租赁合法稳定住所落户限制

1. 放宽在昆明市主城四区租赁合法稳定住所落户条件
在昆明市主城四区租赁合法稳定住所实际居住且在昆明市连

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满 3 年的，在公安机关登记租房信息后，本

人及其共同居住的配偶、未成年子女、父母(含配偶父母) ，可以

申请将户口登记在实际居住的租赁合法稳定住所。提供以下材料:

(1) 书面申请、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;

(2) 房屋产权人与租赁人签订的租房协议〈合同〉、住建部门

租赁登记备案证明，或者公共租赁住房的租赁合同或租赁契约;

(3) 租赁合法稳定住所的不动产权证明文件〈房屋所有权

证)，或者经住建部门网签备案的合法购房合同、交款发票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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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房屋产权人同意落广证明;
(5) 房屋租赁人在昆明市连续缴纳 3 年以上(含 3 年)基本

养老保险的参保证明;

(6) 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材料�

(7) 社区民警调查意见

租赁合法稳定住所，是指通过合法租赁方式(房屋产权人与

租赁人签订经住建部门租赁毛主记帚案的租房合同或协议)居住在

具备合法产权且有独立门楼辑地址的租赁性质配套住宅，包括出

租的商品住房、公共租赁住房(含公租房、康租房) ;在租赁什

法稳定住所落户必须符合一卢一址原则，以合租、分租等形式同

时出租多个家庭或个人的房屋，以及已登记其他家庭常住人口 Y

籍信息的房屋不能办理租赁合法稳定住所落户;申请本人登记常

住户口的，提供第( 1)至第( ))项材料;申请共同居住的配

偶、未成年子女和父母(含配偶父母)落户时，还需要提交第

(6) 项材料。

2. 放宽租赁住房所在地的社区集体(家庭)户口落户条件

在昆明市主城四区租赁合法稳定住所实际居住且在昆明市连

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满 3 年的，在公安机关登记租房信息后，本

人及其共同居住的配偶、夫成年子女、父母(含配偶父母) ，可

以申请将户口登记在租赁住房所在地社区。提供以下材料:

(1) 书面申请、居民 y 口簿、居民身份证;

(2) 房屋产权人与租赁人签订的合法租房协议(合同) 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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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公共租赁住房的租赁合同或租赁契约;

(3) 租赁合法稳定住所的不动产权证明文件〈房屋所有权

证)，或者购房合同、交款发票;

(4) 房屋租赁人在昆明市连续缴纳 3 年以上(含 3 年)基本

养老保险的参保证明;

(5) 社区民警调查意见;

(6) 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材料。

申请本人登记常住户口的，提供第 (1) 至第 (5) 项材料，

第 (3) 项不能取得的，说明情况后可不收取;申请共同居住的

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和父母(含配偶父母)落户时，还需要提交第

(6) 项材料;迁移前户口登记在城乡分类属性为乡村地区并在昆

明市连续办理居住证满 3 年的，可以不提交第 (4) 项材料;办

理租赁住房所在地社区集体(家庭)户口登记的，必须登记落户

人的实际住址和联系方式。

3. 放开直管公房、单位公房落户条件

在昆明市主城四区直管公房、单位〈部队)公房实际居住

的，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的配偶、未成年子女，父母(含配偶父

母〉可以在直管公房、单位(部队〉公房申请登记常住户口。提

交以下材料:

(1) 书面申请、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;

(2) 住建部门出具的直管公房权属证明文件、分配给居民居

住的证明，或者单位(部队)出具的单位公房权属证明文件、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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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分配给职工居住的证明;

(3) 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平方料:

(4) 社区民警调查意见

公房指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并取得合法产权的配套性住宅。其中.

直管公房是指由住建部门管理并分配给居民长期居住的国有配套性

住宅。单位(部队)公房是指由单位(部队)管理并分配给职工长

期居住的集体所有配套性住宅(不含小产权房、集体宿舍)。

(三)放宽昆明市主城四区合法稳定就业的落户限制

在昆明市主城四区合法稳定就业，且在昆明市连续缴纳基本

养老保险和办理居住证分别满 3 年的人员，可以申请将本人户口

登记在就业单位集体户或就业地社区集体户。提交以下材料-

(1) 书面申请、居民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;

(2) 云南省居住证;

(3) 经人社部门备案的劳动舍同书、公务员录用批复(登记

表)、事业单位聘用批复(登记表)、组织(人社)部门的工作调

令、人才交流中心出具的调整调令、中央驻滇直属单位的内部调

令、法人为迁移人的工商营业执照、纳税证明或者银行流水怅单

等其中之一的证明材料;

(4) 申请人在昆明市连续缴纳 3 年以上(含 3 年〉基本养老

保险的参保证明;

(5) 单位集体户管理部门意见，或者社区民警调查意见。

迁移前户口登记在城乡分类属性为乡村地区的人员中，优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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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工、自主创业并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且连续纳税满 1年的人

员、获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〈或市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)个人奖

项或荣誉称号的人员，提供具备上述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后，申

请将户口登记在实际就业地的社区集体户不受缴纳基本养老保险

和居住证办理条件的限制;办理合法稳定就业落户，必须在人口

信息系统中登记迁移人的本市(县)其他住址和联系方式。

(四〉放宽昆明市呈贡区户口迁移限制

在昆明市主城四区落户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以下条件:

1. 自住合法稳定住所落户。申请本人及共同居住的配偶、

未成年子女和父母(含配偶父母〉在自住合法稳定住所落户时，

不受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条件限制。

2. 租赁合法稳定住所落户。申请本人及共同居住的配偶、
未成年子女和父母(含配偶父母〉在租赁合法稳定住所或租住地

社区集体〈家庭〉登记户口的，在昆明市连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

的年限为 1年以上(含 1年)。

3. 合法稳定就业落户。申请在呈贡区合法稳定就业地社区

集体户落户的，在昆明市连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办理居住证的

年限分别为 1年以上(含 1年〉。

〈五〉取消昆明市主城区和、分落户制度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》

(国发 (2016J 8 号)中"除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，其他城市

不得采取要求购买房屋、投资纳税、积分制等方式设置落户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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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"和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干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施意

见))(云政发 (2016J 63 号)中"全省大中城市不得采取购买房

屋、投资纳税、积分制等方式设置落户限制"的要求，昆明市王

城区不再实行积分落户制度

四、相关说明

(一)关于社区集体户设立

1. 社区集体户。城乡分类属性为城镇地区的居(村)民委

员会，由所在地户籍派出所逐一设立社区集体户，一个居(村)

民委员会只允许设立一个社区集体户，社区集体户地址使用居

(村)民委员会的门楼地址。城乡分类属性为乡村的居(村)民

委员会，不得设立社区集体户。

2. 社区家庭户。农业转移入口和其他常住人口以家庭为单
位将户口迁移到城镇地区，暂无法在合法稳定住所(含租赁)管

记户口的，可在居住地或就业地的居(村)民委员会门楼地址

下，通过系统自动生成门楼牌附号的形式登记为社区家庭户。

3. 社区集体(家庭)户的管理。由社区民警在社区工作人

员的协助下开展日常管理工作。六安机关应当按照"一标三实"

标准要求，详细采集社区集体(家庭)户成员的本市(县)其他

住址、联系方式、服务处所和从业职业等人口登记项目信息。

4. 社区集体(家庭〉户的迁移。社区集体(家庭)户成员

达到合法稳定住所(含租赁)落户条件后，应当及时将户口迁移

至实际居住地。居住(就业)地发生变化的，应当按规定及时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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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户口迁移。

(二〉关于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材料

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包括以下 6 类:

1. 公安部人口信息系统或云南省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中已记

载父亲、母亲、配偶信息的，由受理业务民警查询证明;

2. 通过《出生医学证明》、《收养登记证》、《事实收养公证
书》等证照或文件证明;

3. 业务受理民警通过翻阅(查询〉历史户籍档案(信息〉

能够证明历史户成员关系的，由业务受理民警查询证明;

4. 由群众提供历史(现用)居民户口簿证明;

5. 由公证机构出具的《亲属关系公证书》证明;

6. 由有资质的亲子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书证明。

〈三〉关于政策衔接

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正式实施，由省公安厅治安总队负责解

释。除本通知中明确调整和放宽的政策外，其它户口迁移政策仍

按《云南省公安机关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细则(试

行)))执行。

(此件发至县级公安机关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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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安总队、边防总队、

抄送:云南省人民政府，公安部
厅党委成员。
厅警令部、政治部
改革办。

云南省公安厅警令部

出入境管理局

2017 年 8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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